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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1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新任校長遴選作業簡章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及「桃園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校長遴選作業要點」。 

二、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組成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選會），辦理有關遴選作業事

宜。 

三、申請資格：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6條或第 10-1條及「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14條規定

情事者。 

（二）申請者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及第 33條規定之情事。 

（三）高級中等學校現職校長任期未屆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以上者，不得申請參加

他校遴選。現職國民中小學校長符合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者，其於國民中小學校

長第一任任期未屆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以上者，不得申請。 

（四）申請年資採計至 111年 7月 31日，如提前離職致年資不足者，視為資格不符。 

四、校長出缺學校名單：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 

五、審查文件：申請者請將下列各項文件資料（Ａ４格式）依序備妥，並影印 18份裝訂成冊。 

（一）申請表（附件一）。 

（二）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三）最近 5（學）年度成績考核通知書影本。 

（四）書面報告：須擬具所參與遴選學校之校務經營計畫書（附件二）、學校提問回應及

說明（附件三）。 

上述各項影本資料，請逕行加註「核與正本無訛」及蓋私章。 

六、申請者應參加申請遴選學校之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以下簡稱說明會）。如參加同

一遴選學校之申請人人數 5 人以上，由遴選會就申請者之書面資料篩選 4 人參加說明會

及後續之口試審議。預定於 111年 6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2時前，公告說明會相關事

項於本府教育局網站（http://www.tyc.edu.tw/）。 

七、遴選審議方式： 

（一）書面資料審查：由遴選會就上述五、（一）至（四）項資料逐一進行審閱。 

（二）口試：由遴選會就參加遴選人員所提之書面資料及口頭報告進行深度詢答。 

經遴選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決定之人選，由本府教育局依行政程序報請市長核定聘任。 

八、申請收件時間及地點：即日起至 111 年 6 月 6 日（星期一）下午 4 時止至本府教育局高

級中等教育科（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號 14樓）親自或委託申請。 

九、遴選時間另行通知。 

十、查詢電話：本府教育局高級中等教育科，03-3320507；03-3322101轉 7593。 

十 一 、 本 簡 章 若 有 未 盡 事 宜 ， 將 隨 時 補 充 修 正 並 公 布 於 本 府 教 育 局 網 站

（http://www.tyc.edu.tw/）。 

十二、附件： 

（一）附件一：申請表。 

（二）附件二：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校務經營計畫書。 

（三）附件三：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學校提問回應及說明。 

（四）附件四：桃園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辦理注意事項。 

（五）附件五：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候選人參加治校理念說明會注意事項。 

http://www.tyc.edu.tw/
http://www.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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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 111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新任校長遴選申請表 

    

相 
 

片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 
 

職  稱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H） 
（M） 

申請遴選學校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 

遴 選 資 格 

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曾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
學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曾任中等學校教師三年以上，及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
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至少三
年，及高級中等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曾任或現任國民中學校長於 100年 11 月 15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
正施行前已符合當時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聘任資格者。 

 
任職單位人事人員簽章：       

學                      歷 
學 位 或 考 試 學 校 （ 考 試 ） 名 稱 （類）科系組別 修 業 起 訖 年 月 
    
    
    
    
    

經                     歷 
職 稱 服 務 機 關 學 校 起 訖 年 月 年 資 
    
    
    
    
    

最近 5（學）年考核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分 分 分  分 分 

※申請人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33條規定情事，且以上學、經歷證明文件、最近 5（學）
年成績考核，確經查核無誤。 

 

任職單位人事人員簽章：       

專長、特殊表現 
或著作 

 
 

申請人簽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本表請條列填寫，並自行調整字體大小，如不敷使用，請自行酌增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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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校務經營計畫書 

（計畫書內容、格式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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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提問回應及說明 

提問內容 回應及說明 

一、學校輔導工作仰

賴校內外系統連

結與行政端資源

挹注，以下提問

請說明並舉例： 

（一）身為一校之長

如何善用職權

與彈性授權機

制，催化壽山

高中各處室能

本於學生輔導

法之精神運作

得宜。 

（二）升學輔導為本

校學生輔導工

作之一環，如

何依循本校學

生圖像與課

綱，帶領各處

室在衍生之相

關計畫與經費

等各項資源的

框定，讓配套

進展更為順

利。另對於跨

科課程研發、

課程優化輔導

等相關支援是

否有具體的獎

勵或扶助機

制？各類優質

課程應如何進

行團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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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學制多元，

長期以來行政

的負擔沉重，老

師視兼職行政

為畏途，您在聘

任一級主管及

行政同仁時會

考慮那些條

件？如何激勵

老師樂於加入

行政團隊？如

果行政同仁有

不足之處，您如

何提供協助？

未來如有上級

交辦業務超出

本校人力之負

荷，將如何因

應？ 

 

三、當學校內部對某

議題出現重大

歧異時（可從課

程、師資員額、

校內相關行政

規定...等來說

明），您會如何

尋求共識，避免

對立內耗？校

長要執行的政

策，當有反對的

聲浪出現，您會

如何調解？您

如何看待「行政

裁量權」，而您

認為適切的使

用時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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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經國高中、

大崗高中設校

後對本校的衝

擊，有何具體做

法來強化「領導

人才實驗班」、

「數理人才實

驗班」、「日文實

驗 班 」、「 職

科」、「體育班」

的特色，使學生

願意積極爭取

就讀？同時如

何結合各方資

源給予這些班

級的導師系統

性的支援？ 

 

五、面對學生自主意

識高漲，中學生

常規約束不彰日

趨嚴重的情況

（手機、服儀、

打掃等），請問您

要如何帶領未來

的行政團隊處理

這樣的問題？行

政又該如何支援

導師？若教學端

和行政端產生緊

繃對立時，如何

創造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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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桃園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辦理 

注意事項 

一、為協助學校充分了解各候選人之辦學理念，並確保本市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遴選之公平、公正性，爰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校長遴選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以下簡稱說明會），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本局）主辦，相關學校協辦。 

三、校長候選人應提供個人基本資料、辦學理念及經營計畫等相關資料，並於

說明會中說明。 

四、校長候選人如欲連繫相關事宜，或於說明會前擬至學校拜訪，應以人事室

主任為單一聯絡人。學校接待服務，不得有差別待遇。 

五、學校協辦說明會工作由人事室負責，其他處室協助辦理。為避免私相授受，

校內任何個人、團體不得再以任何名義與候選人個別接觸，經查明屬實，

提遴選會報告。 

六、教職員工及家長不得對外發表與校長遴選相關之言論。 

七、說明會當日由候選人就教職員工及家長事先提供之議題（合計至多 5 題，

各候選人應一致）逐一說明，並得接受屬校務治理公共議題相關之提問，

當場回應，惟若受時間限制，得於說明會後就未回復之問題提供書面回應

資料，以供出缺學校及遴選會作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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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候選人參加治校理念說明會 

注意事項 

一、說明會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二、說明會當日，校長遴選候選人應依教育局公告時間及地點進入會場報到。 

三、報到時，校長候選人應親自參與抽籤，並依抽籤結果依序報告，如未能親

自參加抽籤，由說明會主持人代抽，不得異議。 

四、校長候選人本人或他人不得於會場內外發放資料（含多媒體簡報）。 

五、使用多媒體簡報注意事項： 

（一）校長候選人如欲使用學校電腦設備者，請於 月 日上（下）午 時以前

提供電子檔予人事室主任，以供測試。 

（二）校長候選人安裝電腦及資料檔之時間含報告時間，請確實掌握。 

（三）如自行準備筆記型電腦，設備相容問題請於 月 日上（下）午 時以前

自行或委請他人到校測試。 

（四）須他人代為操作電腦者，請自覓電腦操作人員。 

六、校長候選人如有相關資訊連繫，或於說明會前擬至學校拜訪，本校設有單

一窗口（人事室主任），提供安排與聯繫。（聯絡人：人事室主任          ；

電話：          ；E-mail：           ） 

 


